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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第十师北屯市老年助餐服务补贴方案
（2025年版）

为推进第十师北屯市老年助餐服务健康发展，高质量完成师市老年助餐服务目标任务，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原则
通过资金、政策支持，逐步构建布局均衡、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助餐服务质量和水平有明显提升。
优先保障三无、低保、重度残疾等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就餐刚需，优惠服务中低收入老年群体就餐需求，倡导优待其他老年群体就餐，在此基础上，为其他社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
注重社会参与。支持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养老机构运营老年助餐点，参与助餐服务，发挥市场积极作用。
严把质量安全。提供符合老年人饮食习惯和营养需求的餐品。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管理法律法规，确保不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
二、补贴类型、标准及方式
（一）就餐补贴
1.补贴对象。在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每天用餐的60周岁及以上师市户籍老年群体（不含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
2.补贴标准。对就餐老人按照每人每天5元的标准给予就餐补贴。
3.补贴方式。每人每天补贴5元，其中午餐补贴3元，晚餐补贴2元；每天补贴不超过2次；每人每周补贴不超过10次。就餐补贴不直接发给补贴对象、不发放现金，不重复不累积，不能转赠，仅用于就餐消费时直接抵扣。
师市居家养老服务对象，通过已备案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获取午餐或晚餐的，可享受就餐补贴。居家养老服务对象名单由项目运营方统一录入智慧养老服务系统，首次就餐需到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录入人脸信息，后续通过助餐一体机支付并享受补贴。
（二）老年助餐点定价标准
午餐以15元的定价为基数，上下浮动不超过20%，超出标准定价的套餐，不予补贴。
晚餐以8元的定价为基数，上下浮动不超过20%，超出标准定价的套餐，不予补贴。
三、补贴办理和发放
1.申请。老年人就餐补贴以自愿申请为原则，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或家属需携带就餐老人的身份证或能证明本人身份的其他材料，前往第十师北屯市智慧养老指挥中心录入人脸和身份信息，各团场（镇）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可联系指挥中心客服人员，就近安排助老员上门采集身份信息。
2.受理。师市民政局在师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收到老人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数据录入平台数据库，当月起享受就餐补贴。对材料审核不通过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3.发放。老人在就餐时，使用助餐一体机完成记录身份、支付餐费等流程，老人在支付餐费时，就餐补贴在助餐一体机结算费用时自动扣减，只需支付补贴后金额，师市民政局将按月对各助餐点的助餐一体机内就餐数据进行审核，并以此作为发放就餐补贴的依据。就餐补贴逐月核算，由所在团场（镇）、街道审核后，按月拨付至老年助餐机构账户。
四、工作要求
（一）压实主体责任。各团场（镇）、街道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老年人助餐服务补贴制度的落实、监督检查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安排落实补贴资金发放，并配合师市民政局对补贴资金进行监督管理。
（二）严格资金管理。各项补贴资金严格实施预算管理制度，由各团场（镇）、街道按要求向师市民政局报送年度预算资金，师市民政局报财政局按程序审核后将资金拨付各团场（镇）、街道。各级财政、民政部门要加强对老年助餐服务补贴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师市财政局、民政局定期或不定期对老年助餐点的申请补贴、数据、资料、凭证的真实性进行核查。
（三）补贴数额认定。补贴资金的统计和结算通过助餐一体机和师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所录入数据为依据，进行核对发放。未接入助餐一体机和师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助餐点不予补贴。
五、补贴政策有效期限
本补贴方案试行一年，后续补贴将视上级及本级财政实际情况动态调整补贴政策。



